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羅簡字第337號

原      告  王聖瑋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被      告  陳宥竹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

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

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張被

告持有以原告為發票人名義之如附表所示本票1紙（下稱系

爭本票），並向本院聲請本票准予強制執行裁定，業經本院

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86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許在

案。然原告否認被告得行使系爭本票之債權，故被告得否據

系爭本票以及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主張本票債權顯已發生爭

執，此將使原告於私法上之財產權有受侵害之危險，而原告

此種不安之狀態復能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依照前述說明，

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本票之債權不存在，自有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因需錢恐急而欲向金融公司借貸，金融公

司之貸款專員訴外人陳玟豪要求原告在空白本票上簽名，並

告知原告該本票僅供伊帶回公司後，即可確認原告可借貸之

金額及利率為何，後續如確實可借貸，將會與原告簽之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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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票並確認相關借貸金額及利息，原告不疑有他，遂於民國

113年4月24日在系爭本票簽名，並書立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嗣原告認為貸款利率太高，於113年4月

26日或27日向陳玟豪表示不繼續辦理貸款，詎被告竟自行填

具系爭本票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80萬元，並持向本院聲

請本票裁定，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然系爭

契約未填載貸款金額，亦未載委託辦理貸款之利息上限約

定，兩造並未就系爭契約之必要之點意思表示合致，自難認

兩造間業已成立委任契約。縱認系爭契約成立，被告亦已終

止契約，自無違約可能，原告對被告並無給付違約金之義

務，即無被告所主張系爭本票所擔保之違約金債權。況被告

為從事仲介貸款業務之業者，系爭契約為消費者保護法之定

型化契約，系爭契約第5條、第3條第3項、第7條第3款、第8

條等約定，服務報酬高達所貸款項之50%，且一旦原告不提

供相關文件予被告辦理貸款，即屬違約，而應支付高達80萬

元之懲罰性違約金，均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而顯失公平，應屬

無效，從而被告不得依系爭契約對原告請求給付80萬元違約

金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所委任之對象為被告，陳玟豪僅係受被告之

託前去與原告訂立系爭契約。原告已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系爭

契約之給付，因被告已為原告辦理貸款，並經貸款機構核

准，然原告違反系爭契約之約定，不辦理對保，而違反系爭

契約，自應給付違約金。被告乃基於原告之授權及系爭契約

第3、5、7、8條之約定，於113年5月6日在本票上填寫80萬

元，並聲請系爭本票強制執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查，被告所執之系爭本票為原告填載發票人、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及日期後交付陳玟豪，由陳玟豪轉交被告後，被告

約於113年5月6日在系爭本票填載8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執，足認原告對於系爭本票之真正並未爭執，系爭本票雖

未載受款人，然系爭契約之乙方為被告（見本院卷第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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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且原告確係與「小竹專員」即被告聯繫委託辦理貸款

事宜，有被告所提出之訊息擷圖可參（見本院卷第79、143

頁），是被告主張其為受原告委任辦理貸款之人，應屬可

信。而系爭本票復係被告持以聲請本票裁定，基於票據之文

義性，堪認兩造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依票據法第13條

本文反面解釋，原告得以自己與執票人即被告間所存之抗辯

事由對抗被告。

四、次查，原告主張於系爭本票簽名時並未填載金額，被告亦自

承原告交付系爭本票時，並未填載金額，票面金額80萬元為

被告所填載（見本院卷第60頁），並主張該80萬元為原告授

權被告填寫之系爭契約之違約金。則本件爭點即為，被告是

否對原告有80萬元之違約金債權存在。經查，依系爭本票之

約定「五.甲方授權乙方填寫該本票債權金額（實際貸款核

撥金額之百分之五十及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內容所應付款

項）」。又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甲方如有違反第七條

者，視為乙方已完成本合約之委託貸款業務，甲方仍應支付

委託貸款之服務費，並支付懲罰性違約金八十萬元予乙

方」、第7條約定：「違反本契約第三條及第五條情形者，

視同違反本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甲方於委託期間應

全力配合乙方完成金融機構貸款作業，及與核貸金融機構完

成貸款契約簽立及對保手續，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未

與核准銀行簽立貸款契約對保手續，則甲方仍應支付本契約

書第五條之服務報酬」。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之約定，係

以「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未與核准銀行簽立貸款契約

對保手續」為要件，是兩造係限定以銀行為貸款之金融機

構，然被告自承伊係為原告向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貸

款（見本院卷第166頁），有被告提出之核貸建議書為證

（見本院卷第67頁），顯見被告為原告向私人企業辦理借

款，而非向銀行貸款，從而，本件並無「因可歸責於甲方之

事由，致未與核准銀行簽立貸款契約對保手續」之情形，難

認原告有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第7條及第8條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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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被告主張對原告有8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之請求權，

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本票所擔保之80萬元債權，並未發生，原告

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有理由，自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羅東簡易庭　法　官　謝佩玲

附表（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86號裁定所載本票）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

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黃家麟

編

號

發票人 發票日 到期日 受款人 票面金額

(新臺幣)

1 王聖瑋 113年4月24日 (空白) (空白) 8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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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羅簡字第337號
原      告  王聖瑋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被      告  陳宥竹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張被告持有以原告為發票人名義之如附表所示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並向本院聲請本票准予強制執行裁定，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86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許在案。然原告否認被告得行使系爭本票之債權，故被告得否據系爭本票以及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主張本票債權顯已發生爭執，此將使原告於私法上之財產權有受侵害之危險，而原告此種不安之狀態復能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依照前述說明，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本票之債權不存在，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因需錢恐急而欲向金融公司借貸，金融公司之貸款專員訴外人陳玟豪要求原告在空白本票上簽名，並告知原告該本票僅供伊帶回公司後，即可確認原告可借貸之金額及利率為何，後續如確實可借貸，將會與原告簽之正式本票並確認相關借貸金額及利息，原告不疑有他，遂於民國113年4月24日在系爭本票簽名，並書立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嗣原告認為貸款利率太高，於113年4月26日或27日向陳玟豪表示不繼續辦理貸款，詎被告竟自行填具系爭本票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80萬元，並持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然系爭契約未填載貸款金額，亦未載委託辦理貸款之利息上限約定，兩造並未就系爭契約之必要之點意思表示合致，自難認兩造間業已成立委任契約。縱認系爭契約成立，被告亦已終止契約，自無違約可能，原告對被告並無給付違約金之義務，即無被告所主張系爭本票所擔保之違約金債權。況被告為從事仲介貸款業務之業者，系爭契約為消費者保護法之定型化契約，系爭契約第5條、第3條第3項、第7條第3款、第8條等約定，服務報酬高達所貸款項之50%，且一旦原告不提供相關文件予被告辦理貸款，即屬違約，而應支付高達8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均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而顯失公平，應屬無效，從而被告不得依系爭契約對原告請求給付80萬元違約金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所委任之對象為被告，陳玟豪僅係受被告之託前去與原告訂立系爭契約。原告已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系爭契約之給付，因被告已為原告辦理貸款，並經貸款機構核准，然原告違反系爭契約之約定，不辦理對保，而違反系爭契約，自應給付違約金。被告乃基於原告之授權及系爭契約第3、5、7、8條之約定，於113年5月6日在本票上填寫80萬元，並聲請系爭本票強制執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查，被告所執之系爭本票為原告填載發票人、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及日期後交付陳玟豪，由陳玟豪轉交被告後，被告約於113年5月6日在系爭本票填載8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原告對於系爭本票之真正並未爭執，系爭本票雖未載受款人，然系爭契約之乙方為被告（見本院卷第53頁），且原告確係與「小竹專員」即被告聯繫委託辦理貸款事宜，有被告所提出之訊息擷圖可參（見本院卷第79、143頁），是被告主張其為受原告委任辦理貸款之人，應屬可信。而系爭本票復係被告持以聲請本票裁定，基於票據之文義性，堪認兩造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依票據法第13條本文反面解釋，原告得以自己與執票人即被告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被告。
四、次查，原告主張於系爭本票簽名時並未填載金額，被告亦自承原告交付系爭本票時，並未填載金額，票面金額80萬元為被告所填載（見本院卷第60頁），並主張該80萬元為原告授權被告填寫之系爭契約之違約金。則本件爭點即為，被告是否對原告有80萬元之違約金債權存在。經查，依系爭本票之約定「五.甲方授權乙方填寫該本票債權金額（實際貸款核撥金額之百分之五十及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內容所應付款項）」。又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甲方如有違反第七條者，視為乙方已完成本合約之委託貸款業務，甲方仍應支付委託貸款之服務費，並支付懲罰性違約金八十萬元予乙方」、第7條約定：「違反本契約第三條及第五條情形者，視同違反本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甲方於委託期間應全力配合乙方完成金融機構貸款作業，及與核貸金融機構完成貸款契約簽立及對保手續，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未與核准銀行簽立貸款契約對保手續，則甲方仍應支付本契約書第五條之服務報酬」。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之約定，係以「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未與核准銀行簽立貸款契約對保手續」為要件，是兩造係限定以銀行為貸款之金融機構，然被告自承伊係為原告向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貸款（見本院卷第166頁），有被告提出之核貸建議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7頁），顯見被告為原告向私人企業辦理借款，而非向銀行貸款，從而，本件並無「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未與核准銀行簽立貸款契約對保手續」之情形，難認原告有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第7條及第8條之情形。從而，被告主張對原告有8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之請求權，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本票所擔保之80萬元債權，並未發生，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有理由，自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羅東簡易庭　法　官　謝佩玲
附表（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86號裁定所載本票）
		編號

		發票人

		發票日

		到期日

		受款人

		票面金額
(新臺幣)



		1

		王聖瑋

		113年4月24日

		(空白)

		(空白)

		80萬元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黃家麟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羅簡字第337號
原      告  王聖瑋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被      告  陳宥竹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
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
    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張被
    告持有以原告為發票人名義之如附表所示本票1紙（下稱系
    爭本票），並向本院聲請本票准予強制執行裁定，業經本院
    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86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許在
    案。然原告否認被告得行使系爭本票之債權，故被告得否據
    系爭本票以及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主張本票債權顯已發生爭
    執，此將使原告於私法上之財產權有受侵害之危險，而原告
    此種不安之狀態復能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依照前述說明，
    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本票之債權不存在，自有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因需錢恐急而欲向金融公司借貸，金融公
    司之貸款專員訴外人陳玟豪要求原告在空白本票上簽名，並
    告知原告該本票僅供伊帶回公司後，即可確認原告可借貸之
    金額及利率為何，後續如確實可借貸，將會與原告簽之正式
    本票並確認相關借貸金額及利息，原告不疑有他，遂於民國
    113年4月24日在系爭本票簽名，並書立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嗣原告認為貸款利率太高，於113年4月
    26日或27日向陳玟豪表示不繼續辦理貸款，詎被告竟自行填
    具系爭本票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80萬元，並持向本院聲
    請本票裁定，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然系爭
    契約未填載貸款金額，亦未載委託辦理貸款之利息上限約定
    ，兩造並未就系爭契約之必要之點意思表示合致，自難認兩
    造間業已成立委任契約。縱認系爭契約成立，被告亦已終止
    契約，自無違約可能，原告對被告並無給付違約金之義務，
    即無被告所主張系爭本票所擔保之違約金債權。況被告為從
    事仲介貸款業務之業者，系爭契約為消費者保護法之定型化
    契約，系爭契約第5條、第3條第3項、第7條第3款、第8條等
    約定，服務報酬高達所貸款項之50%，且一旦原告不提供相
    關文件予被告辦理貸款，即屬違約，而應支付高達80萬元之
    懲罰性違約金，均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而顯失公平，應屬無效
    ，從而被告不得依系爭契約對原告請求給付80萬元違約金等
    語，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所委任之對象為被告，陳玟豪僅係受被告之
    託前去與原告訂立系爭契約。原告已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系爭
    契約之給付，因被告已為原告辦理貸款，並經貸款機構核准
    ，然原告違反系爭契約之約定，不辦理對保，而違反系爭契
    約，自應給付違約金。被告乃基於原告之授權及系爭契約第
    3、5、7、8條之約定，於113年5月6日在本票上填寫80萬元
    ，並聲請系爭本票強制執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查，被告所執之系爭本票為原告填載發票人、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及日期後交付陳玟豪，由陳玟豪轉交被告後，被告
    約於113年5月6日在系爭本票填載8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執，足認原告對於系爭本票之真正並未爭執，系爭本票雖
    未載受款人，然系爭契約之乙方為被告（見本院卷第53頁）
    ，且原告確係與「小竹專員」即被告聯繫委託辦理貸款事宜
    ，有被告所提出之訊息擷圖可參（見本院卷第79、143頁）
    ，是被告主張其為受原告委任辦理貸款之人，應屬可信。而
    系爭本票復係被告持以聲請本票裁定，基於票據之文義性，
    堪認兩造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依票據法第13條本文反
    面解釋，原告得以自己與執票人即被告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
    抗被告。
四、次查，原告主張於系爭本票簽名時並未填載金額，被告亦自
    承原告交付系爭本票時，並未填載金額，票面金額80萬元為
    被告所填載（見本院卷第60頁），並主張該80萬元為原告授
    權被告填寫之系爭契約之違約金。則本件爭點即為，被告是
    否對原告有80萬元之違約金債權存在。經查，依系爭本票之
    約定「五.甲方授權乙方填寫該本票債權金額（實際貸款核
    撥金額之百分之五十及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內容所應付款項
    ）」。又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甲方如有違反第七條者，
    視為乙方已完成本合約之委託貸款業務，甲方仍應支付委託
    貸款之服務費，並支付懲罰性違約金八十萬元予乙方」、第
    7條約定：「違反本契約第三條及第五條情形者，視同違反
    本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甲方於委託期間應全力配合
    乙方完成金融機構貸款作業，及與核貸金融機構完成貸款契
    約簽立及對保手續，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未與核准銀
    行簽立貸款契約對保手續，則甲方仍應支付本契約書第五條
    之服務報酬」。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之約定，係以「因可
    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未與核准銀行簽立貸款契約對保手續
    」為要件，是兩造係限定以銀行為貸款之金融機構，然被告
    自承伊係為原告向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貸款（見本院
    卷第166頁），有被告提出之核貸建議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
    7頁），顯見被告為原告向私人企業辦理借款，而非向銀行
    貸款，從而，本件並無「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未與核
    准銀行簽立貸款契約對保手續」之情形，難認原告有違反系
    爭契約第3條第3款、第7條及第8條之情形。從而，被告主張
    對原告有8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之請求權，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本票所擔保之80萬元債權，並未發生，原告
    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有理由，自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羅東簡易庭　法　官　謝佩玲
附表（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86號裁定所載本票）
編號 發票人 發票日 到期日 受款人 票面金額 (新臺幣) 1 王聖瑋 113年4月24日 (空白) (空白) 80萬元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
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黃家麟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羅簡字第337號
原      告  王聖瑋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被      告  陳宥竹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張被告持有以原告為發票人名義之如附表所示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並向本院聲請本票准予強制執行裁定，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86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許在案。然原告否認被告得行使系爭本票之債權，故被告得否據系爭本票以及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主張本票債權顯已發生爭執，此將使原告於私法上之財產權有受侵害之危險，而原告此種不安之狀態復能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依照前述說明，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本票之債權不存在，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因需錢恐急而欲向金融公司借貸，金融公司之貸款專員訴外人陳玟豪要求原告在空白本票上簽名，並告知原告該本票僅供伊帶回公司後，即可確認原告可借貸之金額及利率為何，後續如確實可借貸，將會與原告簽之正式本票並確認相關借貸金額及利息，原告不疑有他，遂於民國113年4月24日在系爭本票簽名，並書立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嗣原告認為貸款利率太高，於113年4月26日或27日向陳玟豪表示不繼續辦理貸款，詎被告竟自行填具系爭本票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80萬元，並持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然系爭契約未填載貸款金額，亦未載委託辦理貸款之利息上限約定，兩造並未就系爭契約之必要之點意思表示合致，自難認兩造間業已成立委任契約。縱認系爭契約成立，被告亦已終止契約，自無違約可能，原告對被告並無給付違約金之義務，即無被告所主張系爭本票所擔保之違約金債權。況被告為從事仲介貸款業務之業者，系爭契約為消費者保護法之定型化契約，系爭契約第5條、第3條第3項、第7條第3款、第8條等約定，服務報酬高達所貸款項之50%，且一旦原告不提供相關文件予被告辦理貸款，即屬違約，而應支付高達8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均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而顯失公平，應屬無效，從而被告不得依系爭契約對原告請求給付80萬元違約金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所委任之對象為被告，陳玟豪僅係受被告之託前去與原告訂立系爭契約。原告已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系爭契約之給付，因被告已為原告辦理貸款，並經貸款機構核准，然原告違反系爭契約之約定，不辦理對保，而違反系爭契約，自應給付違約金。被告乃基於原告之授權及系爭契約第3、5、7、8條之約定，於113年5月6日在本票上填寫80萬元，並聲請系爭本票強制執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查，被告所執之系爭本票為原告填載發票人、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及日期後交付陳玟豪，由陳玟豪轉交被告後，被告約於113年5月6日在系爭本票填載8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原告對於系爭本票之真正並未爭執，系爭本票雖未載受款人，然系爭契約之乙方為被告（見本院卷第53頁），且原告確係與「小竹專員」即被告聯繫委託辦理貸款事宜，有被告所提出之訊息擷圖可參（見本院卷第79、143頁），是被告主張其為受原告委任辦理貸款之人，應屬可信。而系爭本票復係被告持以聲請本票裁定，基於票據之文義性，堪認兩造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依票據法第13條本文反面解釋，原告得以自己與執票人即被告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被告。
四、次查，原告主張於系爭本票簽名時並未填載金額，被告亦自承原告交付系爭本票時，並未填載金額，票面金額80萬元為被告所填載（見本院卷第60頁），並主張該80萬元為原告授權被告填寫之系爭契約之違約金。則本件爭點即為，被告是否對原告有80萬元之違約金債權存在。經查，依系爭本票之約定「五.甲方授權乙方填寫該本票債權金額（實際貸款核撥金額之百分之五十及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內容所應付款項）」。又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甲方如有違反第七條者，視為乙方已完成本合約之委託貸款業務，甲方仍應支付委託貸款之服務費，並支付懲罰性違約金八十萬元予乙方」、第7條約定：「違反本契約第三條及第五條情形者，視同違反本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甲方於委託期間應全力配合乙方完成金融機構貸款作業，及與核貸金融機構完成貸款契約簽立及對保手續，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未與核准銀行簽立貸款契約對保手續，則甲方仍應支付本契約書第五條之服務報酬」。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之約定，係以「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未與核准銀行簽立貸款契約對保手續」為要件，是兩造係限定以銀行為貸款之金融機構，然被告自承伊係為原告向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貸款（見本院卷第166頁），有被告提出之核貸建議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7頁），顯見被告為原告向私人企業辦理借款，而非向銀行貸款，從而，本件並無「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未與核准銀行簽立貸款契約對保手續」之情形，難認原告有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第7條及第8條之情形。從而，被告主張對原告有8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之請求權，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本票所擔保之80萬元債權，並未發生，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有理由，自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羅東簡易庭　法　官　謝佩玲
附表（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86號裁定所載本票）
		編號

		發票人

		發票日

		到期日

		受款人

		票面金額
(新臺幣)



		1

		王聖瑋

		113年4月24日

		(空白)

		(空白)

		80萬元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黃家麟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羅簡字第337號
原      告  王聖瑋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被      告  陳宥竹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張被告持有以原告為發票人名義之如附表所示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並向本院聲請本票准予強制執行裁定，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86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許在案。然原告否認被告得行使系爭本票之債權，故被告得否據系爭本票以及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主張本票債權顯已發生爭執，此將使原告於私法上之財產權有受侵害之危險，而原告此種不安之狀態復能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依照前述說明，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本票之債權不存在，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因需錢恐急而欲向金融公司借貸，金融公司之貸款專員訴外人陳玟豪要求原告在空白本票上簽名，並告知原告該本票僅供伊帶回公司後，即可確認原告可借貸之金額及利率為何，後續如確實可借貸，將會與原告簽之正式本票並確認相關借貸金額及利息，原告不疑有他，遂於民國113年4月24日在系爭本票簽名，並書立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嗣原告認為貸款利率太高，於113年4月26日或27日向陳玟豪表示不繼續辦理貸款，詎被告竟自行填具系爭本票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80萬元，並持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然系爭契約未填載貸款金額，亦未載委託辦理貸款之利息上限約定，兩造並未就系爭契約之必要之點意思表示合致，自難認兩造間業已成立委任契約。縱認系爭契約成立，被告亦已終止契約，自無違約可能，原告對被告並無給付違約金之義務，即無被告所主張系爭本票所擔保之違約金債權。況被告為從事仲介貸款業務之業者，系爭契約為消費者保護法之定型化契約，系爭契約第5條、第3條第3項、第7條第3款、第8條等約定，服務報酬高達所貸款項之50%，且一旦原告不提供相關文件予被告辦理貸款，即屬違約，而應支付高達8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均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而顯失公平，應屬無效，從而被告不得依系爭契約對原告請求給付80萬元違約金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所委任之對象為被告，陳玟豪僅係受被告之託前去與原告訂立系爭契約。原告已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系爭契約之給付，因被告已為原告辦理貸款，並經貸款機構核准，然原告違反系爭契約之約定，不辦理對保，而違反系爭契約，自應給付違約金。被告乃基於原告之授權及系爭契約第3、5、7、8條之約定，於113年5月6日在本票上填寫80萬元，並聲請系爭本票強制執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查，被告所執之系爭本票為原告填載發票人、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及日期後交付陳玟豪，由陳玟豪轉交被告後，被告約於113年5月6日在系爭本票填載8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原告對於系爭本票之真正並未爭執，系爭本票雖未載受款人，然系爭契約之乙方為被告（見本院卷第53頁），且原告確係與「小竹專員」即被告聯繫委託辦理貸款事宜，有被告所提出之訊息擷圖可參（見本院卷第79、143頁），是被告主張其為受原告委任辦理貸款之人，應屬可信。而系爭本票復係被告持以聲請本票裁定，基於票據之文義性，堪認兩造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依票據法第13條本文反面解釋，原告得以自己與執票人即被告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被告。
四、次查，原告主張於系爭本票簽名時並未填載金額，被告亦自承原告交付系爭本票時，並未填載金額，票面金額80萬元為被告所填載（見本院卷第60頁），並主張該80萬元為原告授權被告填寫之系爭契約之違約金。則本件爭點即為，被告是否對原告有80萬元之違約金債權存在。經查，依系爭本票之約定「五.甲方授權乙方填寫該本票債權金額（實際貸款核撥金額之百分之五十及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內容所應付款項）」。又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甲方如有違反第七條者，視為乙方已完成本合約之委託貸款業務，甲方仍應支付委託貸款之服務費，並支付懲罰性違約金八十萬元予乙方」、第7條約定：「違反本契約第三條及第五條情形者，視同違反本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甲方於委託期間應全力配合乙方完成金融機構貸款作業，及與核貸金融機構完成貸款契約簽立及對保手續，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未與核准銀行簽立貸款契約對保手續，則甲方仍應支付本契約書第五條之服務報酬」。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之約定，係以「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未與核准銀行簽立貸款契約對保手續」為要件，是兩造係限定以銀行為貸款之金融機構，然被告自承伊係為原告向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貸款（見本院卷第166頁），有被告提出之核貸建議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7頁），顯見被告為原告向私人企業辦理借款，而非向銀行貸款，從而，本件並無「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未與核准銀行簽立貸款契約對保手續」之情形，難認原告有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第7條及第8條之情形。從而，被告主張對原告有8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之請求權，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本票所擔保之80萬元債權，並未發生，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有理由，自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羅東簡易庭　法　官　謝佩玲
附表（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86號裁定所載本票）
編號 發票人 發票日 到期日 受款人 票面金額 (新臺幣) 1 王聖瑋 113年4月24日 (空白) (空白) 80萬元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黃家麟


